
玉溪市江川区防震减灾局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地震群测群防培训会项目
立项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云南省防震减灾条例》《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预防和处置地震灾害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玉政发〔2009〕59号）、《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办公室 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防震减灾局 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玉江室字〔2019〕53号）、《玉溪市江川区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玉江震发〔2020〕2号）。
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由区防震减灾局组织实施，项目主要负责人是区防震减灾局局长，分管负责人是分管副局长，并成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区防震减灾局局长郑忠党，副组长是区防震减灾局副局长李秋艳，成员由局办公室、震灾防御处置股和监测预报股抽调工作人员组成，日常具体工作由局办公室、震灾防御处置股和监测预报股相关工作人员统筹完成。
项目基本概况

第一阶段：2025年1-2月，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的制定，开始编制（或筛选）培训资料（教材）。

第二阶段：2025年3-6月，完成全区地震宏观观测点巡查，将地震群测群防工作人员调整补充到位。

第三阶段：2025年7月，完成培训资料（教材）编制（购买）、相关培训教具购置，以及会议场地租赁等准备工作。

第四阶段：2025年8月，完成地震群测群防培训会项目各项工作。

第五阶段：2025年9-12月，完成项目总结和评估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一）防震减灾知识培训
邀请省市专家学者，或由江川区防震减灾局专业技术人员就防震减灾工作方针政策措、地球结构、地震地质构造、地震活动背景、地震成因、地震灾害特点分布、震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进行课堂授课。

（二）地震群测群防知识培训

对地震群测群防工作内容，地震宏观观测点日常观测工作，地震宏观异常识别和灾情信息上报，以及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应急响应等内容进行培训。

（三）地震灾害应急处置培训

邀请相关方面专家就地震应急医疗救护、灾情处置和个人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等地震灾害应急外置方面知识进行培训。

（四）培训资料编制和相关教具购置

根据江川区实际情况，组织技术人员编制相关培训资料，或筛选购置正式出版的防震减灾书籍作为培训教材，同时购置部分地震宏观异常收集和识别判定的器材作为培训教具，以提高地震群测群防人员的业务素养和工作能力。
资金安排情况

地震群测群防培训会议项目计划安排时间为1天，参会人员包括乡镇（街道）防震减灾分管领导7人、防震减灾助理员7人、村（社区）防震减灾联络员66人、地震宏观联络员26人，培训教员6人，区防震减灾局会议保障人员3人，以及区融媒体中心新闻采编员2名，合计参会人员117人，经费具体预算如下：
餐费：按区内会议接待早餐10元/人，中餐35元/人、晚餐35元/人标准，合计9360元整。

场地租用及服务费：含培训会议场地、多媒体设备租用及相关服务费按24元/人标准，合计2808元整。

培训资料编制和教具购置费：按26.21元/人标准，合计2832元整。

以上各经费预算共计15000元整。
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5月，完成培训教材编制（购买），计划支出资金2000元；

2025年6月，完成授课教具购置，计划支出资金1260元；

2025年8月，举办地震群测群防培训会议，计划支出餐费、场地租用及服务费11740元。
项目实施成效

进一步增强地震群测群防人员防震减灾意识和业务素质，有效减轻地震灾害损失，推动全区地震群测群防网络队伍建设和地震群测群防工作，提高全区防震减灾工作水平。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地震群测群防人员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云南省防震减灾条例》、《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预防和处置地震灾害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玉政发〔2009〕59号）、《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办公室 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防震减灾局 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玉江室字〔2019〕53号）、《玉溪市江川区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玉江震〔2020〕2号）、《玉溪市江川区防震减灾“十四五”规划》。

三、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由区防震减灾局组织实施，项目主要负责人是区防震减灾局局长，分管负责人是分管副局长，并成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区防震减灾局局长郑忠党，副组长是区防震减灾局副局长李秋艳，成员由局办公室、震灾防御处置股和监测预报股抽调工作人员组成，日常具体工作由局办公室、震灾防御处置股和监测预报股相关工作人员统筹完成。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预防和处置地震灾害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玉政发〔2009〕59号）文件要求，发放全区地震宏观联络员人员经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将地震宏观观测工作纳入防震减灾工作管理体系，加强地震宏观观测点的管理，监督指导地震宏观联络员按照工作规范和要求开展地震宏观观测工作，并及时上报观测到的地震宏观异常现象。区防震减灾局将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及时将人员费用发放到位。

六、资金安排情况

全区26个地震宏观联络员，发放标准按照每个人80元 /月，每月需发放资金2400.00元，全年12个月共需发放资金合计24960.00元。

不可预见性费用：根据当前江川及周边地区所面临的严竣地震形势，在震情跟踪工作中根据震情发展趋势需增加不同类别的地震宏观观测点，聘用相应数量的地震宏观联络员以进一步完善地震宏观观测网络，并发放相应的人员资金。因此不可预测费用按上限4个地震宏观观测点测算，发放标准同上，需计划资金3480.00元。

以上各项资金共计288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项目开展进度，2025年6月，发放全区地震宏观联络员上半年人员费用12480.00元；2025年12月，发放全区地震宏观联络员下半年和新增宏观联络员人员费用1632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1.增加地震宏观观测门类；2.进一步建立健全地震宏观观测网；3.进一步健全完善江川区地震群测群防工作体系；4.提高地震宏观联络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5.监视和收集地下水、气体、地声、地光、动（植）物气象气候等地震宏观异常现象，并及时向上级地震部门汇报；6.为地震短临预测预报提供有效依据；7.提高地震宏观联络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在震前成功监测地震宏观异常，为地震短临预测预报提供可靠依据，有效减轻地震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防震减灾局地震监测台站运维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为了全面贯彻国家、省和市防震减灾相关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多功能会议室、地震监测信息节点、地震监测台站及应急供电系统正常运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由区防震减灾局组织实施，项目主要负责人是区防震减灾局局长，分管负责人是分管副局长，并成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区防震减灾局局长郑忠党，副组长是区防震减灾局副局长李秋艳，成员由局办公室、震灾防御处置股和监测预报股抽调工作人员组成，日常具体工作由局办公室、震灾防御处置股和监测预报股相关工作人员统筹完成。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与中国移动江川分公司签订数据专线合同，保证多功能会议室及地震监测信息节点100M互联网专线，实现与省、市业务部门互联互通、召开震情会商会议和防震减灾工作会、确保地震监测信息正常传输的功能。做好地震监测台站运维，确保全区9个地震监测台站（点）、预警终端仪器设备工作正常，产出科学连续观测数据。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多功能会议室运行维护

多功能会议室及地震监测信息节点100M互联网专线，实现与省、市业务部门互联互通、召开震情会商会议和防震减灾工作会、确保地震监测信息正常传输的功能；同时多功能会议运行维护还包括设备检修、耗材及用电经费。实施措施主要为与中国移动江川分公司签订数据专线合同等。

（二）地震监测台站运维

确保全区9个地震监测台站（点）、预警终端仪器设备工作正常，产出科学连续观测数据，为地震监测预报科学研究、地震预警、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和地震烈度速报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筑牢防震减灾工作体系建设根基。实施措施主要为按地震监测工作需要开展设备维护和环境改造，并按实际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多功能会议室运行维护

多功能会议室及地震监测信息节点100M互联网专线费，多功能会议室设备检修、耗材及用电经费，共计12,000.00元从地震监测台站运维费列支。

（二）地震监测台站运维

1.全区9个地震监测台站（点）、预警终端正常运转所需电费，计划投资2000.00元；

2.台站观测环境和仪器设备维修维护计划投资2500.00元；

3.卫星电话使用费每年2000.00元；

4.无人管理台站安全代管费15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项目开展进度和情况使用项目资金。一季度完成项目实施方案制定，二、三季度完成项目主体内容，前三季度根据项目进展和实际情况使用20000.00元；第四季度完成审查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为地震监测预报科学研究、地震预警、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和地震烈度速报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筑牢防震减灾工作体系建设根基。
